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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公文文種的類型劃分
＊

于成鯤＊＊

內容提要

本文分析了內地、臺灣、香港、澳門行政公文的現存狀況，包

括現行文種、文類，分類標準，分類中的問題。提出了行政公文類

型劃分的基本原則，並進行了綜合劃分試驗。

目前中國的行政公文有多種形態。除了國家的行政公文外，還有特別

行政區的行政公文，如香港、澳門的行政公文，以及臺灣的行政公文。由

於類型劃分的標準不一，各地文體類型差別較大，因而行政公文的類型劃

分，就成了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。它不僅涉及到公文管理的科學化、操

作系統的現代化、處理程序的規範化，還直接關係到行政效率的提高。故

此，我想就行政公文的類型劃分問題，談一點想法，與各位學者共同討論。

一、行政公文文種類型的現存狀況

1 ．現行文種與文類

內地的行政公文，根據國務院2000年 8月24日發布的《國家行政機關

公文處理辦法》的規定，有十三種，即命令（令）、決定、公告／通告、通

知、通報、議案、報告、請示、批覆、意見、函、會議紀要。

＊本文為作者於二○○○年十二月一日至三日期間舉行的《第五屆現代應用文國際研討會》

上所發表的講話。

＊＊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

臺灣的行政公文，根據臺灣1 97 3年《公文程式條例》與《文書處理手

冊》的規定，有六類二十二種，即令、咨、呈、公告、函、其他。在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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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包括書函和表格化公文兩類。書函中包括便函、備忘錄，表格化公文中

包括開會通知單、電話紀錄、簡便行文表。除上述之外，還有不包括在其

他文種之中的其他文種，如手令、手諭、箋、報告、簽函、便簽、聘書、

證明書、聘、顧契約書、提案、紀錄節略等。

香港的行政公文，根據香港語文事務署 1 99 7年《政府公文寫作手冊》

的規定，香港政府通用的公文有七類，即公函、政府憲報公告、便簽、通

告類文書、會議類文書、錄事和檔案紀要。

澳門的行政公文，尚未見具體規定。根據澳門政府行政暨公職局提供

的資料，回歸前後使用最多的文種有：命令、令、法令、訓令、批示、公

函、公告、通告、通知、申請書、意見書、建議書、會議紀錄等。

上述文種除去名稱相同者，計39種。各地使用最多的類型有7 個，包

括令、公告、通告、通知、函、報告、呈請。中文公文文種的來源有三個

方向，一是 來源於古 代，如命 、令、咨、 呈、箋、 諭等；一 是來源於 國

外，如議案、錄事、便簽、通函、公告、通告等；一是來源於現實創造，

如決定、決議、指示、通報、報告、意見書、建議書、會議紀要等。各地

文種取向側重面各有不同，有的古代文種多一點，有的引進文種多一點，

有的自創文 種多一點 。

2．現行文種的分類標準差別很大

現行文種的分類標準大略有以下幾種：

按上層統治者的使用需求立類。如民國元年6月的公文程式令，將令

分為大總統令、院部令、訓令三大類，這一分類方式便是從上層的統治需

求出發的。臺灣的現行公文有六類，其中令、呈、咨三類都是最高統治者

使用的。這種分類方法考慮上層統治者的需求較多；

按文種功能歸類。文種功能相近歸類，功能不同立類，形成種類混雜；

按文種的行文範圍與方向分類。如內部通告、外部通告、局部使用、

國內使用、國內外使用、上行文、下行文、平行文、外行文等；

按文種的重要地位分類。如憲報公告、普通報刊公告、國內外重大事

件公告 、一 般大事 公告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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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文種的特性分類。如指揮類、知照類、報請類、記錄類；

模糊分類，如其他類之類的提法；

還有按形式分類的，如表格化公文之類。也有用多種標準分類的。由

於分類標準不統一形成了分類的錯亂。

3．現行文類劃分錯亂

臺灣公文分為六類，咨與呈是文種不是文類，其他不是文類，是一個模

糊概念。按照臺灣文書處理手冊第二章的規定，其他文類包括兩個大類，

書函和表格化公文。但同時又規定，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公文，如手令、手

諭、箋、報告、箋函、便箋、聘書 、聘、證明書、顧契約書、提案、 紀

錄、節略，這就形成不是類為類，類中有類，類外有類。臺灣學者張仁青

等人將其他之外的文種納入其他之中，即使如此也難免為其他所亂。

內地的 公文是 按文 體功能 分類 的。也 同樣 種類混 雜， 有的是 類， 如

令、函、通知、公告／通告、批覆，有的是種，如議案、決定、指示、報

告、請 示等 。

香港的公文在分類上也有問題，如通告類包括佈告、通告、公告，卻

又將公告分為憲報公告與非憲報公告，兩類公告。又如會議文書，作為一

個類型，實際上又包括了各種不同的類型，如通知、會議記錄、議事文件

等，這完全是不同的分類標準形成的結果。

二、行政公文類型劃分的基本原則

行政 公文 是特 定 使用 區域 的法 定 文種 。合 理劃 分 行政 公文 類型 的 目

的，是為了使行政公文的使用科學化、現代化、規範化，更好地提高行政

辦事效率。因此，在類型劃分上，不能不考慮以下問題。

（一）正確選擇參加分類的文種。參加分類的文種應是特定使用區域的

可指文種

1 ．參加分類的文種必須是現代國家行政機關這一使用區域可運行的法

定 文 種 。 公 文 泛 指 各 種 國 家 機 關 ， 包 括 行 政 機 關 、 立 法 機 關 、 司 法 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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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、檢察機關、軍事機 關、外交機構等處理公 務的文書。行政公文， 指

國家行政機關處理 政務，國家機關 進行內部行政管理 所使用的文書。 因

此，不 應該 將法 律文書 、司 法文 書之類 納入 行政 公文範 圍。 所以 法律 、

章程、條例、合同、聘、聘書、證 明書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書應排除 在

行 政 公 文 之 外 。

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都是宗法式的農業社會。立法、司法、行政、監

察不分，全都由父母官一個人說了算。所以歷朝歷代的行政公文，都是綜

合性的，既有行政公文，也有法律文書，訴訟文書。現代社會，與過去完

全不同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，國家實行公務員制度，強調公務員是人民的

公僕。所以，我們在確定行政公文文種時，不僅要排除非行政公文因素，

而且要較多考慮服務於人民，加強與人民聯繫方面的文種，削弱管制人民

的 文 種 。

2．參加分類的文種應是可確指的文種。現行公文中有一些文種屬於非

公文因素的不可確指文書。例如簡報，不少人都把它當成文種。這是一種

誤解。簡報不 是文種，是載 體。在簡報中 ，消息、動態 、發言、調查 報

告、情況反映甚麼文體都可以刊載。表格化公文也不是文體，而是載體，

通知、電話記錄、批轉文件，甚至連令都可以用。在現代通訊工具中，電

報、圖文傳真 、電子郵件、 電子網絡等也 同樣不是可以 確指的文種。 所

以，分類時應將它們排除在外。

3．參加分類的文種應是現代中文行政公文。一些古代文種有著濃厚的

封建色彩和官僚色彩，不宜過多使用。諸如諭、飭、示、手諭之類。我國

有的地方實行 雙語制，外文 與中文行政公 文具有同等地 位和同等法律 效

力。我們可以從外國行政公文中吸收優良文種，但不能保留殖民色彩的文

種，諸如皇室訓令之類。目的在於吸收古今中外的優良文種之精華，形成

現代的比較科學的公文系統。

（二）尊重文種自身的發展規律

中文行政公文文種從殷商時代至今三千多年了，歷朝歷代使用過的文

種不下百種，除了最古老的令類文種外，大多數文種都被淘汰了，這是為

甚麼？令類文種為甚麼有如此強的生命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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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亥革命後，國民政府進行了1 1 次公文改革，有的文種被淘汰了，有

的文種誕生了，有的文種被恢復了，有的文種始終被保留著。先後被淘汰

的文種如詳、批、佈告狀、飭、交片、封寄、狀、示，多次被保留的文種

如令、咨、呈、函，新興文種如公告、通告、通知等。為甚麼有的被淘汰

了，有的始終被保留著呢？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也進行了多次公文改革，情形大致相同。曾

經使用過的咨、呈、簽報、佈告被淘汰了，命令（令）、指示、函、 批

覆、公告、通告、通知、通報、請示、報告等文種始終被保留著，變化在

於類與種之間。這又是為甚麼？

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，就是由於文種自身的特點與現實需求所決定的。

（三）滿足行政的現實需求

行政對文種的基本要求是有利於提高行政的效率。因此，要求所設置

的文種類型少，功能多，使用方便。根據這一要求，比較理想的是按基本

類型設置文種，防止類型繁雜，類種混雜。

總之，進行行政公文的區域功能分類，應正確選擇文種，尊重文種自

身的發展規律，滿足行政的現實需求。

三、現行文種的綜合分類

根據上述原則，我們不妨作個試驗，將大陸、臺、港、澳的可確指文

種進行歸類組合，大體上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。

1．令類

包括令、命令、指令、訓令、獎懲令、委任令、禁止令等。這一類文

種具有強烈的強制性和不可抗拒的權威性。

2．信函類

包括各種信與函，如公函、便函（書函）、咨、特種信件、通函、錄

事、便箋等。主要用於聯絡、商洽、咨詢、禮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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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告示類

包括公 告、通 告、佈 告、告 示。 它們是 公開的 讓社會 大眾周 知的 文

書。但周知範圍與內容不同。公告用於廣大地區的重要事項，通告用於局

部地區的一般事項，佈告用於個別機構的具體事項。

4．呈請批覆類

包括呈、請示、申請、批、答等文種。這是對應式組合類型，主要用

於申請與 批准答覆 。

5．記錄類

包括會議記錄、會議紀要、備忘錄、電話記錄等。這是實錄文件，可

備 查 與 執 行 。

6．通知類

包括各類通知、通報，均是機關內部的知照文件。

7．報告書類

泛指書面報告，包括情況報告、調查報告、報告書、建議書、意見書

等。這是用於供有關部門進行決策的咨詢性文類。

8．議決類

包括議案、提案、決議、決定、指示等文種。這一類文種也是複合型

的，決議、決定、指示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與權威性。

由於這是對內地、臺、港、澳地區所有行政公文文種的綜合分類，並不

是某一地區的文種分類，因此，這一分類方法只能供有關部門分類時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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